
C-1、人力派遣維護合約範本 

電腦及週邊設備人力支援維護合約 

         

     

立約人： 
 

一、維護期間：  
自200x年xx月xx日起，至200x年xx月xx日止。 

二、合約總金額：  
合約總金額為新台幣            元整(含稅)，但將視實際加班費時數、

交通、住宿費及罰款金額等調整之。 

三、常駐人員之資格： 
3.1 乙方派駐甲方之常駐人員須為：a. 專科以上電子或資訊相關科系畢

業，具有一年以上維修經驗或 b.高工電子或資訊相關科系畢業，具有

三年以上維修經驗。 

3.2 乙方派駐之常駐人員應事先經甲方之認可同意，每一新常駐人員認可

前須在甲方處見習並完成甲方測驗。 

3.3 乙方派駐之常駐人員應接受甲方人員之工作調配。 

3.4 若甲方認定任何常駐人員無法勝任工作時，得無條件要求乙方於十日

內更換，乙方不得拒絕；乙方逾期未更換或更換未經甲方之認可人員

時，視同缺席處理。 

3.5 乙方派駐之常駐人員應隨身攜帶行動電話，與甲方保持連繫。 

四、常駐人員管理： 
4.1 乙方須派合格之『常駐維修人員』(以下簡稱常駐人員)x人，常駐甲方

指定之工作場所，為甲方維修工作。 

4.2 常駐人員常駐甲方期間，除經甲方書面同意外，乙方不得直接指揮、

調度其工作或工作場所。該常駐人員更不得為乙方從事本合約以外之

工作(如乙方其他合約案之安裝、維修，或個人銷售之售後服務等)。 

五、常駐人員之工作時間： 
5.1 『常駐人員工作時間』定義：乙方指派其員工，經甲方同意，常駐甲

方指定場所工作，按甲方規定之工作時間，接受甲方指揮之工作時間

為甲方認定之『常駐人員工作時間』。 

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甲方) 

惠盟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乙方) 



『常駐人員為乙方之服務時間』定義：甲方認定之『常駐人員工作時

間』加該員『其他為乙方之服務時間』 

5.2 甲方對個別『常駐人員工作時間』之要求： 
A) 因甲方認定之『常駐人員工作時間』與『常駐人員為乙方之服務

時間』不盡相同，且甲方可以要求乙方以多位人員輪替工作，本

款要求僅作為甲、乙雙方計費、罰款之依據，與乙方指派員工之

個人權利、義務無關。 
B) 乙方常駐人員應依甲方員工相同之之規定刷卡或簽到簽退，並計

算出勤。 

5.3 乙方全體常駐人員，須依下列規則： 
A) 乙方常駐人員請假(不論特別休假、公假、遲到、事假、病假或其

他假，以下同)總時數，若超過5.2款D)項之規定總時數時，應由乙

方派支援人員替補，若未替補以缺席計。 
B) 任何時間必須至少有一位『早班』及一位『正常班』或二位『正

常班』在甲方工作，若遇乙方常駐人員請假(不論特別休假、公假、

遲到、事假、病假或其他假)，以致無法達到以上要求時，應由乙

方派支援人員替補，若未替補以缺席計。 

5.4 乙方參加檢討會議人員，須依下列規則：乙方應由負責人或其全權代

表，每月親自至甲方會議室參加檢討會議，會議時間以四小時計，若

乙方負責人或其全權代表未參加或遲到均以缺席計。但事先取得甲方

人員許可改期者，不計缺席。 

5.5 『缺席時數』之計算：。 
A) 乙方違反5.3款各項時，每一人時為『缺席一小時』。 
B) 乙方未參加或無全權代表參加5.4款檢討會議時，每一次會議為『缺

席四小時』；遲到以遲到每小時為『缺席一小時』。 
C) 時數之計算依甲方工作規則規定計算，不足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六、罰款： 
6.1 5.3款A)項每月缺席30小時以內，每小時罰款新台幣貳佰元整；其他每

『缺席一小時』，罰款新台幣伍佰元整。 

6.2  前述各款罰款甲方得自乙方每月之請款中扣除；但若不易計算時，其

全部或一部分甲方得自乙方最後一次請款中扣除，乙方不得有任何異

議。 

七、付款方式： 
7.1 所有常駐人員之薪資、三節獎金發放方式、時間、比例等均由甲方決

定。 

7.2 每期甲方應付予乙方扣除『罰款』之服務完成『常駐人員項目』、『實

報實銷加班費』費用。 

7.3 乙方如於每月10日未能支付或減少常駐人員薪資或甲方指示發放之



三節獎金，甲方得逕行支付該項費用予常駐人員，無須經乙方同意，

相關支出費用於當期請款扣除，乙方不得異議。 

八、獎懲辦法： 
8.1 本合約執行後，乙方之累計罰款超過新台幣十萬元(含)或任何單一月

份罰款超過新台幣三萬元(含)時，甲方得通知乙方於十五日內解除合

約，雙方按時間比例結清預付款及維修費。 

8.2 乙方合約執行間無缺失記錄、服務態度良好，且年度設備妥善率經甲

方計算達98.7%以上，得於次年優先續約。 

九、其他： 
本合約壹式x份，甲乙雙方各執正本x份，甲方副本x份為憑。 

 

附加條款 
一、 維護廠商(以下簡稱乙方)派駐人員之薪資、績效、考績、年終獎金均

由甲方考核。 
二、 乙方派駐人員請假須事先通知，由甲方人員核準後辦理，派駐人員遇

事、病假須由乙方另外派員代班，否則以缺席罰款處理。 
三、 乙方應按照勞基法之相關規定辦理有關請假、加班事項。 
四、 乙方加班不可違規勞基法，且應在甲方要求下辦理，加班以小時為單

位，加班費依據甲方登記時數，實報實銷，年度加班總費用不得高於

所編列之加班費用。 
五、 乙方派駐人員對於甲方資訊部指派之相關工作，均為其業務範圍，包

含教室佈置、資訊設備、文件整理與工作場地之整理等。 
六、 乙方派駐人員須配戴有識別證，以利甲方人員辨識。 
七、 乙方派駐人員上下班時間比照甲方之上下班時間。 
八、 乙方應視甲方實際需求，代為購置主機板、印表機、繪圖機等維修零

件。 
九、 甲方主觀認定有必要時，得通知乙方於 15 日內終止合約，並依實際維

護期間結清應付款項。 

 

 

 

 



立約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乙  方：惠盟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惠美 
地  址：台北市新湖三路 126 號 4 樓 

中華民國 200x 年   月   日 


